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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从服务、应急设施的使用提示，服从轨道交通工作人员

的管理。发生纠纷时，可向轨道交通企业反映，但不得影

响轨道交通工作人员的管理和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行。

十五、乘客违反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，依法予以处

罚。乘客应当遵守本守则，拒不遵守的，轨道交通企业有

权劝阻和制止，制止无效的，报告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十六、本守则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30 年 2 月 28 日止。《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印发〈上

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〉的通知》（沪交行规〔2020〕5

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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